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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學位考試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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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博士班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符合下列任一款規定： 

一、申請論文考試之學生，除外國語文學系學生外，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

且須先送所撰論文經指導教授審閱認可。 

二、申請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技術之成果代替論文

者規定如下： 

(一)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惟屬前述類科之教學單位屬

性認定，應由該單位提經教務會議核定。 

(二)前目之各該類研究所，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代替論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悉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須經指導教授或相關會議

確認其題目與內容符合學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及同意後，始能申請

學位考試，並須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於考試前分送各考試委員審閱。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不得

作為第一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但本校經由學術合

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由聘請之考試委員負責考試。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

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人。博士班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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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所、學位學程）組織之委員會同意後，由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報請校長聘請。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

有專門研究，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

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得申請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參加

博士學位考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擬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須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並須於擬舉行學位

考試至少二十天前，依照規定填寫擬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核章後，送教務單位請校長核准。 

第六條  每學期博士生學位考試，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與參加考試之委員商定時間地點

後舉行，學位考試前需將論文初稿及論文比對原創性報告(含相似度百分比及完整

分析結果)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 

第七條  學位考試進行口試時應開放旁聽，並由考試委員會之召集人事先指定專人詳實記

錄口試過程。委員評定成績時，旁聽人員應即離席。口試記錄由系、所、學位學

程存檔，學位考試成績應填單送註冊組登錄成績。 

第八條  召集人就各考試委員之評分，合計平均後所得之分數，即為學位考試之成績，該

成績應載明於成績單上由各委員簽名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在學位考試成績

單上簽章認定。學位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如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之評分未達七

十分時，即以不及格論，其他委員不論評分多寡，不復加以平均。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但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始能舉

行。 

第九條  參加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每年八月底前(第二學期提出者)或應於第二學期開學

前(第一學期提出者)繳交「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並辦理離校手續。畢業日期以

該學期考試結束月份為準（六月或一月)。惟若當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且

於學期考試結束月份（一月或六月)前辦完離校手續者，得以其辦完離校手續之月

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未於該學期規定時間內繳交學位考試成績並辦理離

校程序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以其辦完離校手續之月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 

成績及格者應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論文、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成績不及格

者，其「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由系、所、學位學程逕送教務處登錄。修業年限

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年或次學期辦理註冊並申請重考一次，重考成績達七十分

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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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因故未能如期舉行考試且其修業年限未屆滿者，應於學位

考試前填具「取消學位考試通知單」，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章

後送註冊組，再依相關規定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第十一條 各博士班研究生之畢業總成績，係按照各學期學業成績與博士學位考試成績，兩

項平均核計之。 

第十二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經各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之相關審核會議審查確認報請校長核定後，得再

回碩士班就讀。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

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經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建立品質管考機制（例如每位專任(案)教師可指導之在學

研究生人數、論文內容相似度比對通過標準等），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及

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教務處備查，並周知所屬師生。 

第十四條 學生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

術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依本校「碩、博士學

位論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調查屬實者，依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

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

關（構）。 

第十五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備妥經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簽名並加蓋系、所、學

位學程戳章之論文正本二冊繳交總圖書館，其中一冊留存學校典藏，另一冊分送

有關單位典藏。 

研究生應另外繳交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比對原創性報告紙本至圖書館，並

上傳與紙本論文內容相同之全文電子檔供學校典藏。 

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論文者，得以文件、錄影帶、錄

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代替紙本論文或全文電子檔。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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